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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3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7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 2020 年 7 月 9 日，

以现场方式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

席董事 8 人，其中于波、宋欣、李小磊、仇夏萍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邢天昊委托

董事魏卫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魏卫先生召集和主持。经与会董事投票表

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3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魏卫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

同。 

董事邓国顺、王荣反对。反对理由：（1）魏卫自任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以来（任职期间：2017 年 2月 20日起至 2020年 7月 3日止），长期不在公司正常上

班，缺勤十分严重，本人有公司员工出具的书面证明，对此予以证明。（2）魏卫年

龄已达 65 岁，对公司业务不熟悉，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3）据悉，选举魏

卫担任董事长，是相关利益方进行内部利益交换的结果，该等利益交换严重损害公

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严重危害公司规范治理，信息披露不实。 

董事钟刚强反对。反对理由：魏卫年龄偏大且不具备高科技公司任职的经验，

不适合担任董事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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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宋欣弃权。弃权理由：对于邓国顺董事提出的魏卫董事任职期间出现的问

题以及举报内容，表示震惊。鉴于邓国顺董事所述内容较为详实，且本人过去未在

上市任职，对过去魏卫董事的过去工作情况并不了解，抱着谨慎勤勉的态度，本人

投弃权票，待事情查明以后再做判断。 

董事魏卫发言：对邓国顺对我没有实现公司的发展，缺乏战略规划之说，（1）

我三年多前到任不久，即在调研的基础上，约邓国顺到办公室，把我调研发现的问

题、市场环境、研发的不足、今后的发展方向、主营产品的利润率很低、公司主营

业务对公司的利润贡献占比不高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并征求邓国顺的意见。当时，

邓国顺给我的回答是：感谢魏总刚来不久就能对公司有这么深的了解，而且有方案、

建议，但我（指邓国顺本人）本人这些年不在公司，确实没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当

时就对邓国顺说，你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大股东，应该关心公司的发展。凭

这点说明我并不是不关心公司发展的。 

（2）我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在公布 2016 年年报前，我

曾电话通知邓国顺和田含光董事开一次战略委员会会议，研究一下公司的发展战略。

邓国顺推说忙参加不了会议，我请他提出对公司发展战略的意见，他说他提不出来。

2016 年年报中公告的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是我提出来的，经战略委员会开会审议一致

通过的。邓国顺曾在那之后的一次交流中亲口对我说：没想到魏总对高科技企业的

战略发展思考得这么到位。这以后的公司战略发展规划都是我提出来的，邓国顺一

次都没有提出来过。 

（3）我一直重视防范公司出现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安全事故风险；并注意防

范因市场因素导致的风险。 

（4）我一直重视并支持搞好公司的主营业务，并不只是一味提出责难，单方面

指出出现风险的可能，而不具体的关心、帮助、解决经营上遇到的困难。在绝大多

数董事会成员及经营层和全体员工的支持、努力下，在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内，公司

取得历史上最好的经营业绩（详见下表），同时也使员工的收入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年 404,139,890.11 24,287,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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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90,886,605.94 44,438,779.37 

2017年 928,828,140.17 56,189,429.29 

2018年 966,909,462.65 64,496,644.42 

2019年 1,194,123,466.43 71,852,057.58 

（5）我一直支持经营层运用好闲置募集资金，并重视募集资金的安全完整。这

三年多来，曾多次有相关的机构、人士前来公司洽谈技术、投资合作，需要动用公

司这近 5 亿的闲置募集资金，我都做到了认真负责的把关、评估，否定了这些有明

显风险的合作、投资，保证了这近 5 亿元超募资金的完整与安全，没有发生一分钱

的挪用与损失。 

（6）我在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内，曾有若干次有意向与公司合作的相关企业、个

人来谈合作发展的事，我都电话告知邓国顺提建议见见这些企业的相关人士，看是

否有合作发展的可能，邓国顺通通拒而不见。 

（7）邓国顺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真感谢魏总对朗科的作用，使公司出现了少

有的连续三年的好局面，说我懂经营管理、有思路、抓工作方向明确，能协调好有

关方面的关系，如果换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8）关于我的工作状态，邓国顺是一直知道的，从来没有在任何会议上、在任

何情况下，对此提出过异议。三年多来，公司不曾出现过由于我的失职或者不尽责

产生的问题。三年多来，第四届董事会共召开了 32次会议董事会、10次股东大会，

都是由我亲自主持会议召开的，从未缺席过一次会议。邓国顺在多次的电话上或当

面的交谈中对我说：辛苦了，感谢你，你对朗科真的做了很多好事！我认真的准备

并主持开好各次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的各次会议都开得较和谐而顺利，这是朗科

历史上没有的。 

总经理杜铁军发言：（1）魏卫先生在这三年期间对经营层主营业务的指导和指

正是比较到位的；（2）经营层认为，魏卫先生担任董事长期间，在公司经营具体业

务方面，兼顾了大量的工作，魏卫先生对公司经营事务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指导，

所以说经营层包括本人认为，魏卫先生不存在董事吃空饷这样的说法。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爱凤发言：魏卫先生在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期间，亲自召集和主持每一次董事会，亲自主持每一次股东大会，对公司重大事项、

生产经营安全事项、重大公告等均亲自多方沟通、亲自审核把关，积极支持经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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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魏卫先生更是多次与本人沟通公司的疫情防控

情况，并给出明确而具体的指导和安排。魏卫先生有效地保障了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的正常运作，给公司营造了良好的生产经营氛围。 

二、会议逐项审议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会议召集人 

表决结果：  同意：5票        反对：2票       弃权：2票 

选举魏卫、于波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长魏卫担任本委员会召

集人。本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 

董事邓国顺本人不同意担任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因此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成员为魏卫、于波，董事邓国顺不是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 

董事邓国顺反对，反对的理由：①没有任何人与本人沟通关于本人担任战略委

员会委员的事宜，本人事先对此毫不知情；②鉴于目前公司的实际情况，本人虽为

公司创始人、董事、第二大股东，但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本人不同意担任战略

委员会委员。 

董事王荣反对，反对的理由：邓国顺本人不同意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魏卫董

事提名各委员会人选以及选举理由未与本人沟通，且并未阐述选举理由和选举标准，

本人投反对票。 

董事宋欣弃权。弃权的理由：魏卫董事提名各委员会人选以及选举理由未与本

人沟通，且并未阐述选举理由和选举标准，本人投弃权票。 

董事钟刚强弃权，弃权的理由：魏卫董事提名各委员会人选以及选举理由未与

本人沟通，且并未阐述选举理由和选举标准，本人投弃权票。 

针对董事邓国顺的反对理由，董事魏卫发言：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初步安排，是基于第二大股东邓国顺提名并选举的董事人数与上届相同、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安排亦完全参照上届。公司于 2020年 7月 6日提前 3天

向全体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及议案等会议材料，直到 2020年 7月 9日按时召开

董事会会议表决本议案，邓国顺均未提出其本人不同意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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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表决结束后，邓国顺才在会议现场临时提出“我不同意担任战略委员会

委员”。 

2、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会议召集人 

表决结果：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4票 

选举李小磊、仇夏萍、王荣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李小磊

担任本委员会召集人。本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 

董事宋欣、邓国顺、王荣、钟刚强弃权。弃权的理由：魏卫董事提名各委员会

人选以及选举理由未与本人沟通，且并未阐述选举理由和选举标准，本人投弃权票。 

3、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会议召集人 

表决结果：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4票 

选举仇夏萍、钟刚强、邢天昊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仇夏

萍担任本委员会召集人。本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 

董事宋欣、邓国顺、王荣、钟刚强弃权。弃权的理由：魏卫董事提名各委员会

人选以及选举理由未与本人沟通，且并未阐述选举理由和选举标准，本人投弃权票。 

4、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会议召集人 

表决结果：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4票 

选举李小磊、钟刚强、于波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

李小磊担任本委员会召集人。本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相同。 

董事宋欣、邓国顺、王荣、钟刚强弃权。弃权的理由：魏卫董事提名各委员会

人选以及选举理由未与本人沟通，且并未阐述选举理由和选举标准，本人投弃权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七月十日 



 6 / 6 

 

附件： 

魏卫先生个人简介：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9月毕业于遵义师范学院。1971年至1985

年，任职于贵州省遵义丝织厂。1985至1993年，于人民银行遵义地区分行担任办公

室主任兼金融研究室主任。1993至1996年，于交通银行遵义分行担任证券部总经理。

1996至2016年，任海通证券遵义营业部、贵阳营业部、贵州分公司总经理。2019年4

月26日至今，担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9月20日至今担任中天国

富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2017年2月至2020年7月3日，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曾担任遵义市第一届政协常委，民革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贵州省人民检

察院特约检察员。 

魏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魏卫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